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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小心就变成“防卫过当”
该判决刚刚曝出，便引发舆论的广泛热议。一般来说，正当防

卫的目的是迫使侵害者停止不法侵害。根据我国刑法规定：为了
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
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
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不过，认定正当防卫
还需要同时满足四个条件：一是实际存在不法侵害，二是不法侵害
正在进行中，三是只能针对不法侵害人进行防卫，四是防卫不能明
显超过必要限度。

“是不是属于正当防卫，时间和限度的把握是最难的。”徐建
勇说。

徐建勇审理过这样一个案子，有位摊主在杭州米市巷附近卖
菜时，与几个社会青年发生口角，对方随后纠集人带着铁棍，将菜
摊掀翻，赶走了前来买菜的客人。摊主气不过，追出去理论时，又
遭到殴打。摊主儿子和侄子带着割菜的刀去讨说法，期间，不慎将
对方的其中一人划刺，导致重伤。这个案子最后没有被认定为正
当防卫。

“不法侵害的发生往往就在一瞬间，等到受害人反应过来，很
可能侵害已经结束，这时再实施防卫，就可能过当。”徐建勇说，在
防卫过程中，“度”的把握也很重要，比如米市巷这个案子，摊主儿
子和侄子虽然受到对方的人身威胁，但威胁程度远不至对他们人
身造成伤害，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仍用刀划刺对方，导致对方重伤，

“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正当防卫认定条件相对较高，必须同时满足所有正当防卫的

四个要件才可以成立。‘他先打我的，所以我打他是正当防卫’的这
种说法在法律上可能是站不住脚的。”胡瑞江说。胡瑞江办理过一
起刑事案件，王某和李某在夜宵摊因为上菜顺序发生争执，王某遂
喊来朋友一起教训李某，双方对打后李某落败，仓皇逃走。王某等
人仍然不依不饶追李某，李某被打倒地并求饶，王某等人并未停
手，李某遂拔出随身携带的水果刀向前捅刺，致王某肺部破裂抢救
无效死亡。李某的行为最终被法院认定为正当防卫，但系“防卫过
当”，李某因故意伤害罪予以减轻处罚并适用了缓刑。

这几种情形不是正当防卫
正因为正当防卫是法定的排除犯罪事由之一，因此，法院在认

定正当防卫时格外慎重，既不能让防卫者遭受冤狱，又不能放纵侵
害者。

“实践中，有些情形看起来像正当防卫，但实际上是‘伪防卫’。”
胡瑞江介绍。比如，有一种叫假想防卫，即客观上不存在不法侵
害，误以为存在不法侵害而实施防卫的。举个例子，甲举着棒球
棒朝乙冲过来，乙以为甲要殴打他，于是先发制人朝甲扔了一块
砖头，砸伤甲头，但事实上，甲其实要追赶的是一起打球的另一位
同伴。

还有一种叫“防卫挑拨”。比如，甲想伤害乙，就用言语激怒
乙，等乙盛怒之下朝甲挥拳时，甲用藏在身后的铁棍打向乙。表面

上看是乙先对甲实施了“不法侵害”，甲针对不法行为进行“防
卫”。 但是，因为乙的行为是甲的行为引发的，甲的不法行为在
先，且主观上缺乏防卫意思，所以甲不构成正当防卫。

在打架互殴中的“防卫”，也比较容易被大家误解。胡瑞江说，
斗殴的双方大多是一强一弱，对弱的一方不能认定为正当防卫，因
为相互斗殴的人均不具有防卫的意识，双方均是违法行为。

江俊溢表示，很多互殴的两方被公安机关抓获后，常以正当防
卫作为辩解，但除非一方有明确表示不再斗殴，并及时离开现场，
此时，对方如果仍旧加害，那么，放弃斗殴的这方可能可以视为正
当防卫，“但实践中，这种情况很难分辨，容易被滥用，因此，公安机
关也很少认定这种一方放弃的情况属于正当防卫。”

“主观上缺乏防卫意识，或者以正在实施的犯罪偶然阻止了其
他犯罪行为，可能构成偶然防卫，也不符合正当防卫的情形。”曾建
东介绍，比方说，甲正打算找仇人乙报仇时，看到乙正在对丙行凶，
于是甲将乙打死或者打伤，客观上解救了丙，但主观上，甲是为报
仇而对乙进行侵害。“正当防卫的成立，是规范的法律评价，是不承
担刑事责任的正当化事由，而不是防卫人的主观理解。”

对严重暴力犯罪可实施无限防卫权
尽管正当防卫的构成有各种条条框框，但刑法上还有一种特

殊防卫，“无限防卫权”，即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
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可以实施“无限防卫权”，
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负刑事责任。

“简言之，遇到上述这六种不法行为，可以对不法侵害人进行
任何方式的防卫，包括杀死不法侵害人。”胡瑞江说。但“无限防卫
权”也属正当防卫，因此，必须符合正当防卫的构成要件，即对现实
的、严重的不法侵害行为人本人实施防卫，而且，必须是针对“严重
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实施，不能滥用。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六种情形中，‘行凶’和‘其他严重危及人
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应当准确理解。”胡瑞江进一步解释，“行凶”必
须是和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行为、性质、严重程度相当的不法
行为，“这类不法行为依据生活经验就能判断，如果仅是扇一巴掌，
则不属‘行凶’，不能实施‘无限防卫权’。”以三亚的案子为例，胡瑞
江表示，陈某杰在与容某等人争执过程中，遭到对方铁棍围殴，其
暴力程度足以致人死亡，这就属于“行凶”，陈某杰在此情况下实施

“无限防卫权”，应当属于正当防卫的范畴。
至于“其他严重危及人生安全的暴力犯罪”，也应作同样的理

解，“如果对人的生命、健康没有现实的、紧迫的重大威胁时，不能
实施‘无限防卫权’。”

胡瑞江表示，现实生活中，“无限防卫权”的适用情形相对较
少，当我们遇到不法侵害时，如果不是特别紧迫，应该先报警。比
如一个老太太持刀追砍一个健康的小伙子，小伙子不宜直接和老
太太搏斗，而应该先远离危险，然后立即报警。在不确定不法侵害
行为的性质和不法侵害人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能贸然防卫，在时间
允许的情况下，务必搞清楚真实状况，否则，非但没有制止不法行
为，自己的行为反而有可能成了“不法”。

他先打我的，所以我打他，这算正当防卫吗？
本报记者 高敏

新婚妻子遭工友酒后调戏，丈夫陈某杰反抗时又被几位工友围殴。无奈之下，他拿
出随身携带的小刀对峙，慌乱中，造成了一人死亡、一人轻伤及二人轻微伤。三亚市中
级人民法院最终认定被告人陈某杰属正当防卫，无须负刑事责任……

前几天，三亚法院这个判决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在这起案件中，法院判陈某杰无
罪的依据是“正当防卫”。但实际上，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正当防卫的使用率很低。

问题来了，构成正当防卫到底需要满足哪些要件？哪些行为
不属于正当防卫？近日，由本报微信公众号（zjfzbs）主办的第五期
“法治微沙龙”邀请了法律界人士就此话题展开热议。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法律知识，可以关注本报微信公众
号，我们会定期推送大家关心的话题。若您有想听的课程，也可
在关注本报公众号后发微信给我们，我们将从中选择话题，邀请
律师上课。

杭州拱墅法院刑庭副庭长徐建勇

根据媒体的报道，2014 年 3
月12日傍晚，陈某杰和妻子等水
泥工在三亚市商品街一巷的工地
上吃饭，同工地的木工周某烈、周
某明、容某、容某某和纪某练等人
也在隔壁不远处吃饭喝酒。吃完
饭后，陈某杰和妻子就在工地加
班，运送混凝土。

当晚22时许，周某烈、容某、
容某某和纪某练酒后出去玩，看
到陈某杰的妻子一个人在卸混凝
土时，便言语调戏陈某杰的妻
子。陈某杰遂与周某烈等人发生
争吵，随后被围殴。

被对方围殴过程中，陈某杰
拿出随身携带的折叠小刀乱挥、
乱捅，导致纪某练等人受伤。其
他工友见此，立即赶到现场，周某
烈、容某和纪某练等人于是逃离
现场。逃跑时还拿石头、酒瓶等
物品对着陈某杰砸过去。

被捅伤的容某跑到工地地下
室里倒在地上，后因失血过多死
亡。同时，周某烈事后被鉴定为
轻伤，纪某练和劝架的另一位工
友为轻微伤。同时，陈某杰也受
到轻微伤。

一审中，法院认为被告人陈
某杰的行为，是在被围殴的状态
下，孤身一人面对 3 名手持器械
的侵害之人实施的防卫。其中，
被害人手持的器械足以让陈某杰
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且被害
人逃离现场后，陈某杰再无伤害
行为。

法院还认为，无论从手段和
强度上看，被告人陈某杰的行为
都符合正当防卫的条件。法院遂
依据相关法律之规定，宣判被告
人陈某杰无罪。一审判决后，公
诉机关不服判决，向三亚中院抗
诉。三亚中院二审驳回抗诉，维
持原判。


